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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第13.10B條作出。

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《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八
次會議決議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阮洪良

中國浙江省嘉興市，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

在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魏葉忠先生、沈其甫先生，而本
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。





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

民币 3,103,047,125.14 元。经综合考虑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发展，结合

公司的现金状况，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

本为基数分配利润，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.3 元（含税）。

以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数 2,146,893,254 股为基数，以此计算共计

拟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493,785,448.42 元（含税），结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入

以后年度分配。除前述现金分红外，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、不实施资本公积金

转增股本。 

本次分配，A 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和支付，H 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，以港

币支付。 

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，公司总股份数发

生变动的，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，相应调整分配总额，并将另行公告具

体调整情况。 

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“同意”的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） 

 

三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

的专项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） 

 

四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召开，相关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，董事会提请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通知将择日另

行披露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  


